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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

• 傳染性最強的人類病毒性傳染病之一

• 在施打疫苗時代前，每1例感染能傳播給周圍
的其他12-18人

• 在1963年疫苗尚未使用前

• 麻疹被視為是孩童期例常性不可倖免的

• 超過99%的人都會被感染

• 幾乎每個人一生中難逃過麻疹

• 1963年廣泛使用疫苗後

• 已開發國家病例減少了99%

• 每年仍3000萬名病例及50萬人死亡



• 傳染力非常高，對麻疹沒免疫力的人，90%在
暴露後會被傳染。

• 在疫苗出現前的美國，90%的兒童在15歲前就
得過麻疹。



• 單股RNA病毒，有脂套膜

• 副黏液病毒(Paramyxoviridae, Morbillivirus)

• 單一血清型

• 傳染特性

• 人類，唯一宿主

• 經空氣、飛沫，或病人口鼻分泌物，或咽喉分
泌物接觸傳染

• 好發於冬末及春季



Taiwan CDC

3C(conjunctivitis, coryza, cough)



Taiwan CDC



Taiwan CDC



一般是由臉部開始出現紅斑丘疹，由
上而下蔓延到頸、上肢、軀幹和下肢，
皮疹大多不癢，皮疹有逐漸融合的趨
勢，在第三天依出現先後次序開始消
退。消退後會留下棕色的色素沉著，
維持一段時間，也可能出現脫皮現象。

Taiwan CDC



較不典型之麻疹症狀圖



Outbreak in 2018

• Index case - seven staff - one passenger in the 
airport - 1,000 contacts i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 fever for the first 5 days before developing rash and 
red eyes

• two - fever initially, developing rash a few days later, 
no cough, coryza or conjunctivitis

• one - only a generalised rash presented, no fever

Euro Surveill. 2018 Sep;23(37):1800485



通報定義

•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24小時內通報。

• 通報定義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

• 符合臨床條件之二項條件。

• 符合臨床條件第一項及流行病學條件第一項

• 臨床條件

• 出疹（斑丘疹）且發燒（耳溫或肛溫）≧38℃。

• 有時伴隨咳嗽、流鼻水或結膜炎（畏光、流淚
水或眼睛發紅）。



• 流行病學條件(下列任一)

• 發病前三週內，曾有麻疹流行地區旅遊史。

• 曾與確定病例有空氣或飛沫接觸，或曾直接
接觸確定病例之鼻咽分泌物。



治療

•症狀治療

•嬰幼兒急性麻疹 - 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

小兒科醫學會建議以維他命A治療



併發症

• 肺炎(1-6%)

• 哮吼、氣管炎、細支氣管炎

• 中耳炎(7-9%)

• 腹瀉、嘔吐

• 腦炎(1/1-2000),亞急性硬化性腦炎(1/10萬)

• 熱性痙攣、出血性麻疹、心肌炎…



衛生教育

• 麻疹疾病認知，避免讓不具抗體幼兒前往流行國
家。

• 呼吸道隔離：出疹前、後4天。

• 對不配合治療者 - 衛生局可逕行評估認定是否強
制隔離治療，直接開立「法定傳染病強制隔離治
療通知書」。

• 生病時若有發燒及出疹–應儘速就醫治療，並避
免上班或上學，如無法請假在家休息，則應戴口
罩，以降低感染他人的機會。



預防
• 現行疫苗時程：

• 第一劑：滿12個月大

• 第二劑：滿五歲小一入學前施打



疫苗別 年別 紀要

Measles 57年 採自願接種方式

66年 台北市試辦全面接種

67年(1978) 全面推行於9個月、15個月各接種一劑

77年 改為12個月接種一劑

77年5月 恢復各接種一劑(因應疫情)

81年 9個月接種一劑

95年 停止該劑接種時程之預約及接種

MMR 81年 15個月幼兒全面接種(79.10以後出生者)

81-83年
(1992)

國小學童全面接種(68.9-74.8)
國中學生全面接種(65.9-68.9)
學齡前幼兒或國小一年級補接種(74.9-79.9)

84年7月~87年6月 提供入伍新兵全面接種至65.9以後出生新兵入伍截止

90年~ 國小一年級常規接種第二劑(83.9~)

90年7月 開始提供育齡婦女自願接種MMR

90年12月 小五以下國小學童全面補種(79.9~)

95年1月 接種時程由出生滿15個月改為出生12~15個月

98年4月 接種時程改為出生滿12個月接種第一劑

接種政策推行之歷程



防治策略之強化

• 2009.4.1~

–將入境旅客資料與NIIS資料庫勾稽未完成MMR
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嬰幼兒，及時通知所轄衛生所
追蹤

• 2014.11~

–針對前往麻疹流行地區之6個月以上1歲以下幼
兒，請衛生所配合提供MMR自費接種服務



22-38歲 > 49歲

>300 IU/mL

150 - 300 IU/mL
2007年國民麻疹免疫力調查

抗體陽性率
• 22-38歲(1981年以後出生)：77.1~85.7%
• 39-48歲：95%
• >49歲：>95% Vaccine 30 (2012) 6721–6727



接種禁忌症

• 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者，或其他感染而導致發燒
者

• 免疫不全者

• 正使用免疫抑制劑或高劑量腎上腺皮質素者

• 孕婦



• 接種後可能產生之反應：局部紅腫、接種後
5~12天內輕微發燒(5-10%) 、偶爾出現紅疹、
鼻炎、輕微咳嗽或柯氏斑(持續2-5天) 、亞急性
硬化性腦炎或腦病變(罕見,百萬分之一)

• 感受性及抵抗力:自母體得來的抗體只持續 6～9 
個月左右；而得過麻疹的人有終身免疫力。



• 接種免疫球蛋白、輸血後之接種間隔：

• 接受肌肉注射免疫球蛋白者_3個月

• 輸過血或接受靜脈注射血液製品者_6個月

• 高劑量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者_11個月

• 沒有麻疹免疫力的人，在接觸後72小時內施打
疫苗或六天內肌肉注射免疫球蛋白(IMIG)



疑似麻疹個案接觸者暴露後預
防建議措施



三階段流行病學

免疫前期 控制期 消除期

1985 (2219 cases)
1988 (1386 cases)
1989 (1060 cases)
1992 (303 cases)



2001-2016年臺灣個案發生情形



2001~2016年確定病例年齡分佈





2001–2016年確定病例境外移
入感染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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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麻疹



疾病重點

• 嬰兒或兒童感染以症狀輕微的出疹性疾病表現

• 成人感染較易產生併發症

• 最大的危害在於孕婦感染後，經胎盤傳染給胎兒，
造成死產、流產或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 疫苗可有效預防



• 單股RNA病毒，有脂套膜

• Togaviridae科

• 人類是唯一宿主

•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

• 好發於冬末和春季



• 潛伏期：14~21天

• 可傳染期：出疹前7天到出疹後7天；先天性德
國麻疹可長達一年



• 出生後的感染大多症狀輕微，不易和感冒區分，
尤其是孩童感染

• 疲累、全身性丘疹、微熱、頸部淋巴腺腫大、關
節炎

• 出疹持續三天左右，皮疹從臉部及頸部開始，再
向軀幹和四肢長，顏色較麻疹淡，熱水浴後，臉
部的紅疹會較明顯

• 25到50％的受感染者並不會有明顯的出疹情形



治療及預後

• 治療

• 症狀治療，大部分預後良好

• 併發症

• 成人比兒童易發生

• 血小板低下：發生率(1/3000）

• 關節炎：主要影響手部小關節，成人女性常見

• 腦炎：罕見（1/5,000+），但嚴重



通報定義

•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24小時內通報

• 通報定義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 符合德國麻疹病例定義之「臨床病例」或
「實驗室診斷」

• 經疫調發現接觸者檢驗陽性

• 無症狀但經產檢德國麻疹IgM陽性者



臨床條件(同時符合以下三點)

• 急性全身出現斑丘疹

• 耳溫或肛溫 ≧37.2℃

• 下列症狀之一

• 關節炎／關節痛

• 急性頸部或頭部淋巴腺腫大

• 結膜炎



檢驗條件(以下三點符合任一點)

• IgM陽性
• 偽陽性因子，如EB virus, parvovirus , rheumatoid factor, 

heterophile antibody, recent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pregnancy的影響，及接種德國麻疹相關疫苗

• 咽喉拭子、尿液或全血PCR陽性

• 急性期與恢復期血清IgG抗體：陰轉陽/有意義上
升



預防
• 現行疫苗時程：

• 第一劑：滿12個月大

• 第二劑：滿五歲小一入學前施打

• 接種後可能產生之反應：局部紅腫、接種後5~12天內
輕微發燒(5-10%) 、偶爾出現紅疹、鼻炎、輕微咳嗽
或柯氏斑(持續2-5天) 、亞急性硬化性腦炎或腦病變
(罕見,百萬分之一)

• 感受性及抵抗力:自母體得來的抗體只持續 6～9 個月
左右；自然感染或接種疫苗均可產生永久性的免疫。





20190322





流行情形與重要防治作為

81年全面施打疫苗



德國麻疹個案發生情形



德國麻疹感染來源國家分析





德國麻疹病例按年齡分析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CRS)

• 懷孕11周內感染
• 胎兒90%會被感染(通常很嚴重)

• 25％以上的機率產出CRS嬰兒

• 懷孕10週內感染
• 90％機率產出CRS嬰兒

• 11~16周內感染
• 胎兒11~33%會被感染

• 16周以後感染
• 少有重大缺陷



• 神經性耳聾是CRS最常見的症狀

• 白內障(單側或雙側)、視網膜病變

• 心臟病：開放性動脈導管(最常見)、肺動脈狹窄、
瓣膜疾病

• 間質性肺炎、腦膜腦炎、小腦症、閉塞性黃疸、
心智發育遲緩、紫斑症、長骨異常，甚至死亡，
而有一些異常可以在出生數年後才逐漸顯現出



通報定義

•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一週內通報

• 通報定義 : 符合臨床條件或實驗室診斷。

臨床條件(小於一歲孩童或死產嬰兒，出現第一項之任一種缺陷加第二

項之任一種缺陷)

• 先天性白內障、先天性青光眼、色素性視網膜病變、失聰、

先天性心臟病(常見開放性動脈導管、周邊肺動脈狹窄)

• 紫斑症、閉塞性黃疸(24小時內發生) 、脾腫大、小腦症、

心智發育遲緩、腦膜腦炎或長骨放射線透度異常



• 檢驗條件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

• 病毒培養陽性

• IgM陽性

• 胎兒體內抗體效價持續超過胎傳抗體存在的
時間(抗體未如預期隨著時間逐月減半) 



治療

• 先天性德國麻疹照顧較複雜，需兒科、心臟、聽
力、視力、神經學等多方面評估追蹤，尤其聽力
檢驗是一大重點



監視作業─主動監視

• 新生兒篩檢血片剩餘檢體之德國麻疹 IgM抗體
檢測

• 出生通報具有CRS相關臨床症狀診斷代碼個
案

• 新生兒聽力篩檢之聽損確診個案

• 健保門診、住院診斷具有CRS相關臨床症狀
診斷代碼之未滿1歲嬰兒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通報個案數 1 5 3 2 2 3 2 3 2 0 3 2 0 0 0

出生通報

主動監視
13 25 20 19 25 25 25 34

確定個案數 0 3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死亡個案數 0 2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母親國籍
越南(2)

本國(1)
印尼

中國

大陸

臨床症狀 A、C、D A、B A、B

備註:A：先天性心臟病
     B：先天性白內障

     C：紫斑症
     D：腦膜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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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接種對象建議
對象 接種建議 諮詢評估及接種地點

幼兒 出生滿12個月及滿5歲至入國小前各公費接種一
劑

1. 各衛生所
2. 預防接種合約院所

國小學童 未能於滿1歲後完成2劑MMR疫苗接種者，應依
「國小學童新生入學後預防接種紀錄檢查與補
種指引」完成補接種

1. 各衛生所
2. 預防接種合約院所
※請持學校核發之補種通知單、
兒童健康手冊及健保卡就近至
上述接種單位補種

育齡婦女及
外籍配偶

一. 本國籍育齡婦女，15-49歲育齡婦女出具經
檢測徳國麻疹抗體陰性之證明者，公費接種
1 劑

二. 外籍配偶：來台申請居留/定居且無徳國麻
疹相關疫苗接種證明者，或經檢測不具徳國
麻疹抗體出具證明者，可公費接種1劑。

三. 婦女於懷孕期間如經檢測未具麻疹或德國麻
疹抗體，應避免前往麻疹或德國麻疹流行地
區，並於產後儘速持德國麻疹抗體陰性證明，
可公費接種 1 劑。

四. 德國麻疹抗體陰性育齡婦女，於準備懷孕前
先施打 MMR 疫苗，接種疫苗後 4 週內應避
免懷孕。

1. 各衛生所
2. 指定之預防接種合約院所



針對有較高麻疹感染風險者之建議
對象 接種建議 諮詢評估及接種地點

計畫前往有
麻疹疫情地
區者

出生滿6個月至未滿1歲幼兒：於出國前評估接
種需求，自費接種一劑，滿12個月後仍須按時
程完成2劑公費接種(與前一劑至少間隔4週)。

1. 各衛生所
2. 預防接種合約院所
3. 疫苗自費

滿1歲之學齡前幼兒：若已完成公費第一季，可
於出國前評估提前接種公費第二劑(與第一劑至
少間隔4週)。

1. 各衛生所
2. 預防接種合約院所

1981年(含)以後出生的成人，建議自費接種1劑
後再行前往。

1. 提供自費MMR疫苗接種院
所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暑旅遊
醫學合約醫院「旅遊醫學門
診」

工作性質會
頻繁接觸外
國人者

1981年(含)以後出生者，建議自費接種1劑。

醫療照護人
員

1. 不具有麻疹或德國麻疹抗體陽性證明者，建
議應接種2劑，且間隔至少4週。

2. 優先針對1981年(含)以後出生者，未持有麻
疹或德國麻疹抗體陽性證明者，接種1劑。



Thank you

參考資料：疾管局


